
城步森林公安局2014年财务决算编报说明

        2014年的年终决算按照县财政局的安排布置，在做好各项基础工作的同时，年末认真地清理了各项往来款项，核对了经费预算数和拨款数、现金、零余额帐户等，做到账账相符、账表相符、账实相符，一年一度的财务决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，现将决算编报的情况说明如下：
　　一、 单位基本职能
       城步县森林公安局是县政府下设的职能部门，接受县林业局、县公安局的双重管理。担负着维护城步林区社会治安秩序，发展林业生产，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，打击涉林违法犯罪 等工作。属于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，从2014年开始会计核算和管理办法执行的是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。
　　二、部门概况
    全局独立核算机构数为1个，下设7个行政派出所和6个队、所、股室，有行政编制55人，在2013年年末49人的基础上，新招录 6 人、调入2人，调出 1人，现有在职民警52人。

三、经费收支及使用情况

（一）全年经费收入情况:本年收入合计732万元，其中：
1、财政拨款收入722万元；
2、其它收入10万元。来源购防火勘察车省局补贴8万元，县财政拨专储拨款2万元。

（二）全年经费支出情况:本年支出合计732万元，其中:

1、基本支出639万元；

2、项目支出93万元。

三、往来款项的情况：

（一）其他应收款71万元，其主要构成：

1、茅坪派出所、西岩派出所办公楼修建目前还未竣工结算，预借工程款36万元。

2、局交非税局专户存款，系各单位办理案件暂扣尚未办结款项及风险抵押金30万元。

3、局财务出纳借支备用金5万元。

（二）其他应付款62万元，主要构成：

1、局属各单位所收缴的尚未办结案件的暂扣款及治安风险抵押金30万元。

2、局往年向林场借支16万元。

3、欠方正电脑店6万元。

4、2014年已入账但尚未发津贴10万元。

四、非税收入完成情况的说明

2013年我局全年共计完成罚没收入213万余元，2014年我局全年上缴罚没收入189万余元。

五、公务接待情况的说明

2014年我局严格控制公务性接待范围及标准，出台了一系列的公务接待制度，严格实行公务接待审批审核制度，全年经费为41余万元，与2013年持平。
六、会计执行制度更改的说明

我局从2009年开始就由事业单位转为行政单位，根据相关要求，从2014年开始，我局执行的会计制度也相应的进行了变更，即由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变更为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。因此，本套部门决算报表与上年度数据审核时有26项数据不能相对应。

总的来说，2014年我局在经费使用过程中加强管理，合理安排各项收支，根据量入为出的原则，精打细算，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。


